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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地力保护）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发放和管理工作，根据淮安市财政局、淮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1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淮财农〔2021〕24号）、《关于下达2026年度耕地地力保护保护补贴资金预算的通知》（淮财农〔2026〕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坚持统一补贴发放标准，统一发放时间。补贴发放全过程阳光操作，公开透明，确保补贴公平公正发放到位。
二、补贴政策
（一）补贴计发依据。补贴计发依据为核定的现有二轮承包耕地面积或计税耕地面积。
（二）补贴标准。202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为120元/亩。
（三）补贴范围。原则上对种地农民拥有承包权的耕地、村组机动地在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的耕地、国有农场和国有农牧渔良种场的耕地给予补贴。
以下情形不得享受补贴：
1.已作为畜牧养殖场占用的耕地，以实际占用的面积为准。
2.已颁发林权证的林地和已享受退耕还林补贴的土地。
3.成片耕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包括：在设施农业项目区域内，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如工业化作物栽培的连栋温室、水产养殖池塘、工厂化养殖池、育种育苗场所、农业生产中必须配套的检验检疫检测用地和环保设施用地等；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从事规模化粮食生产的配套设施用地，如晾晒场、粮食烘干设施、粮食和农资、农机具临时存放场所用地等。
4.非农业征（占）用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
5.经区级人民政府认定，长年抛荒的耕地。
6.经区级人民政府认定，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
（四）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1.农民拥有承包权的耕地，经营权发生流转的，应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未签订的，应补签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补贴发放对象以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中明确的补贴资金受益方为准。
2.村组机动地在二轮承包时被确认的耕地，承包给农户或者其他经营主体种植时，村组应当与承包主体签订村组机动地承包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未签订的，应补签村组机动地承包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补贴对象以村组机动地承包协议中明确的补贴资金受益方为准。未承包给农户或者其他经营主体种植的，补贴资金由村组集体享有。
3.国有农场、国有农牧渔良种场的耕地，已发包给农场职工或其他经营主体的，应签订耕地承包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未签订的，应补签耕地承包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补贴对象以耕地承包协议中明确的补贴资金受益方为准。由农场自行经营耕种的耕地，补贴资金归农场集体享有。
三、工作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2025年3月28日-4月28日，建立发放清册。各村民委员会按照实施方案制定的统一补贴依据和补贴标准，及时更新核实补贴对象、应享受的补贴面积等信息，计算应享受的补贴金额，填报《江苏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分户登记清册》（附件1，以下简称《分户登记清册》）。由经办人员和村委会主任签字并加盖行政村公章后上报镇（街道）。
（二）2025年5月5日-5月15日，完成公开公示。各镇（街道）组织对村级上报的补贴面积和金额进行核实，核实无误后在《分户登记清册》上加盖公章，并张榜公示，公示应在村公示栏和村民小组醒目位置一并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公示有异议的要及时查实更正并再次张榜公示。无异议后，各镇（街道）填报《江苏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分村汇总表》（附件2），由经办人员和各镇（街道）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公章后连同《分户登记清册》上报区财政局和区农业农村局，并附主要负责人及政府盖章的承认书。
（三）2025年5月16日-6月15日，完成区级抽查。区农业农村局和区财政局联合委托资质第三方对各镇（街道）上报的清册进行抽查，并出具核查报告。
（四）2025年6月17日—6月30日，组织补贴资金发放。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根据区人民政府审定的补贴面积和金额，组织镇（街道）将相关数据录入《江苏省农民补贴一卡通》信息系统，并审核确认后，将数据传送至代发银行直接打卡发放到户。
（五）2025年7月28日前, 报送总结报告。补贴资金发放结束后，区农业农村局要将补贴发放情况书面报告，以及《江苏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发放情况汇总表》（附件3）以正式文件形式上报市财政局和市农业农村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成立由政府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工作协同和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密切部门合作，抓好工作落实。各镇（街道）对辖区内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发放工作具体负责，各镇（街道）和村民委员会对补贴对象和补贴面积的真实性负责。财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按照工作分工，切实做好相关工作。所涉及的有关部门、镇（街道）要指定专人负责，切实抓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工作的落实，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准确发放到农户。
（二）强化政策宣传。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将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大力宣传补贴政策。各镇（街道）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并印发补贴政策告知书发放到农户。各镇（街道）、村民委员会要发动基层干部深入村组、农户宣讲政策，为农民群众答疑解惑，赢得广大农民群众及基层干部的理解和支持。区、镇（街道）财政和农业部门要设立热线电话，接受农户咨询及投诉。（区财政局电话：0517-84934321，区农业农村局电话：0517-80228168）
（三）严格执行规定。各镇（街道）要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做好补贴面积及金额核定、登记造册、公开公示和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补贴资金必须全部通过《江苏农民补贴一卡通》信息系统操作，由代发银行直接打卡发放到农户“一卡通”存折，款项摘要统一注明“耕保补贴”，严禁使用现金兑付补贴资金；应发放给村组集体、农场等单位的补贴资金必须直接发放到对公账户，严禁由村干部或其他个人代领。各镇（街道）要采取广播、告示栏等有效方式及时将补贴项目和金额告知农户。补贴资金的发放必须坚持公开透明、阳光操作。财政补贴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在粮食风险基金中专户管理，专账核算，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挤占、挪用补贴资金或抵顶其他任何款项、扣押农户“一卡通”存折。
（四）强化监督检查。一是设立监督电话。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设立补贴监督电话，并在当地主要媒体及各公示栏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二是加强资金监管。区财政局要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纳入镇（街道）财政就地就近资金监管范围，按照规定程序和方法，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三是建立补贴档案。区农业农村局要指定专人负责，及时整理归档相关资料，妥善保存，以备查询。四是完善监督机制。区财政、农业农村、纪检监察等部门要建立健全联合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各环节监管，严肃查处违反补贴政策规定的行为；统筹信访工作，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适时组织开展对各镇（街道）补贴发放情况组织检查，并予以通报。
 
附件：1.江苏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分户登
记清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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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汇总表
 
 










附件1：
江苏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分户登记清册
淮安市           （区）        乡（镇）       村（盖章）
	序号
	户主姓名
	面积（补贴
依据的面积）（亩）
	采用排除法排除的面积（亩）
	应享受
补贴面积
	补贴标准
（元/亩）
	补贴金额
（元）
	联系电话
	户主签章

	
	
	
	合计
	非农业征（占）用耕地面积
	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
	林地
	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
	长年
抛荒地
	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
	
	
	
	
	

	
	1
	2
	3=4+5+6+7+8+9
	4
	5
	6
	7
	8
	9
	10=2-3
	11
	12=10*11
	13
	14

	
	
	
	
	
	
	
	
	
	
	
	
	
	
	

	
	
	
	
	
	
	
	
	
	
	
	
	
	
	

	
	
	
	
	
	
	
	
	
	
	
	
	
	
	

	
	
	
	
	
	
	
	
	
	
	
	
	
	
	


村民委员会主任（签名）：                                     数据采集人：            （签名）
区级举报电话：0517--80228168、051784934321                  乡镇举报电话：
注：此表由村民委员会填报，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加盖公章后在村、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乡镇人民政府填报附件2，连同此表一并上报（区）财政部门和农业部门，并由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乡镇财政所分别留档。
附件2：
江苏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分村汇总表
淮安市            （区）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序号
	村名
	补贴组数
（个）
	补贴户数
（户）
	面积
（补贴依据的面积）（亩）
	采用排除法排除的面积（亩）
	应享受
补贴面积
（亩）
	补贴金额（元）
	备注

	合计
	
	
	
	
	
	
	
	

	
	
	
	
	
	
	
	
	

	
	
	
	
	
	
	
	
	

	
	
	
	
	
	
	
	
	

	
	
	
	
	
	
	
	
	

	
	
	
	
	
	
	
	
	


 
镇（街道）负责人：                                                  填表人：
 
注：此表由镇（街道）核实、汇总后，连同附件1一并上报（区）财政部门和农业部门。
 
附件3：
江苏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汇总表

淮安市         （区）财政局（盖章）                   （区）农业农村局（盖章）
	序号
	乡镇名称
	补贴村数
（个）
	补贴户数
（户）
	面积
（补贴依据的面积）（亩）
	采用排除法排除的面积（亩）
	应享受
补贴面积
（亩）
	补贴金额
（元）
	备注

	
	
	
	
	
	
	
	
	

	合计
	
	
	
	
	
	
	
	

	
	
	
	
	
	
	
	
	

	
	
	
	
	
	
	
	
	

	
	
	
	
	
	
	
	
	

	
	
	
	
	
	
	
	
	


 
注：此表于补贴发放结束后，由（区）财政部门会同农业部门汇总，行文上报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
